
領　　據
申 請 人       茲 收 到 113 年 度 嘉 義 市

青 年 創 業 及 中 小 企 業 貸 款 利 息 補 貼 計 畫 之 補 貼 費

   (       年      月至      年      月) 計   新   臺   幣

            萬           千          百           拾          元整。 

　　　

  具 領 人：    

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　身分證字號：

　通訊地址：　     

  營 業 地 址：      

  聯絡電話：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
備註：補助金額請用 零、壹、貳、参、肆、伍、陸、柒、捌、玖、拾 大寫


